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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清苑几百户居民面临停水停电

2017 年 3 月 30 日 责任编辑：李 元 版式策划：柴建平 责任校对：续理行

文·摄影/本报记者马丽侠实习生王艳

用水用电都要缴费，可是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蒙清苑小区的居民却面临着有钱缴不了水电费的尴尬。该小区居

民乔先生的房子已经停电半个多月，水也即将要停。“春节期间我缴了100元的电费，前段时间用完后，我去缴电费

却找不到代收点的人了。去附近供电局缴费，却被告知缴不了。今天看见小区墙上张贴了因为拖欠水费整个小区

要停水的通知。我们不欠水费，也有钱缴电费，为什么要给我们断水断电？停了水电，小区里这几百户居民怎么

办？”3月23日，乔先生向本报反映。对此，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部分居民家已停电

3月24日，记者来到蒙清苑小区。小区里张

贴着停水通知，通知是由呼和浩特市供排水有

限责任公司营销分公司营业三所发给内蒙古

亿利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自2014

年2月到2016年12月累计拖欠呼和浩特市供排

水有限责任公司水费143374.69元。请你处接此

通知后， 务必于2017年3月24日前来我所核实

并结清所欠水费。否则将依据《内蒙古自治区

城市供水实施办法》有关规定对你处实施停水

处理。”

记者来到乔先生家，乔先生把房子租给了

王女士。王女士说，她今年3月6日搬进这个小

区，3月8日就停电了。停电后，她按照乔先生告

诉她的缴费地点去缴电费，却没想到缴费点大

门紧锁。后来又去了几次，情况依然如此。这一

拖就是半个多月。“因为停电，冰箱里过年存的

五六十斤肉全坏了。晚上回家黑灯瞎火，连口

热水也喝不上。取暖用的是壁挂炉，停了电连

暖气也没有，还得穿着衣服睡觉……”王女士

说着哭了起来。“没办法，我们接了一条长线插

座，一端接在绿树景苑小区的朋友家，一端接

在自己家。”王女士指着两栋楼之间的电线说。

记者发现， 在两栋楼之间， 共有3根这样的电

线。

该小区的薛女士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因

为缴不了电费，她无奈抱着孩子回包头老家待

了半个月。

乔先生告诉记者，他们的水电费是开发商

代收的，代收点就设在售楼部。可是过完年后，

售楼部就一直关门。

记者来到代收点所在的售楼部，这是一

座很破旧的彩钢房。彩钢房大门紧锁，透过

门缝可以看见里面满是灰尘， 空无一人。不

少居民表示，他们最近也没有找到代收水电

费的人。

水电部门：没分表到户

不能向居民收费

为什么居民只能去代收点缴水电费呢？3

月24日，记者先后联系了水电部门了解情况。

呼和浩特春华水务集团供排水公司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小区从2014年开始拖欠水

费，到现在共拖欠了14万多元。因为该小区用

的是总水表，没有分表到户，所以供排水部门

不能直接收取居民水费，需要开发商集体缴水

费。现在只能通过居委会协调，或者是走法律

途径，找到开发商结清水费，下一步想办法申

请分表到户。

而对于用电，供电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该小区的用电走的也是总表，没有分表到

户。现在供电部门只针对开发商的两块总表进

行收费，开发商收完住户的电费后，再交给供

电部门， 供电部门不能直接收取居民的电费。

目前，该小区的总表拖欠了2万多元电费。

开发商：承担不起差额

3月28日， 记者联系到内蒙古亿利泰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高宏

志。他说，该小区没有验收，所以水电移

交不了，水电费只能由开发商代收。

高宏志说，这个小区绝大部分是回

迁房，2011年小区竣工，但是没有验收。

不少居民想早点入住楼房，当时玉泉区

政府、呼和浩特市信访局、呼和浩特市

建委等七八个部门开会，定下来先不要

等验收，如果具备了入住条件，先让居

民装修入住，由房地产公司牵头代收水

电费。

对于拖欠水费将被停水的问题，高

宏志说，自来水表是从自来水公司买的，

没有问题。 自来水公司每半年来收一次

水费，每次大约五六千元。因为之前收取

了每个住户2000元的装修保证金没有

退回， 所以就没再跟住户收过水费，先

用装修保证金缴了水费。 等工程验收

完，再多退少补。2014年快入冬的时候，

办事处提出让开发商给该小区硬化路

面， 当年开发商就实施了路面硬化工

程。2015年年初，路面硬化结束。开春后

自来水公司来收水费的时候，自来水表

总表多出了2万吨水。 他们当时就进行

了排查，看是不是有跑水的地方。排查一

周后，并没有找到跑水痕迹。他们怀疑多

出来的2万吨水是不是硬化路面过程中，

用振动机压实路面时振得水表走字了。

为了核实清楚数据， 他们又把所有用户

的水表都抄录了一遍，核算下来后，就是

总数多出来2万吨。 三四个月2万吨水没

了，也找不到漏水痕迹。所以这件事就一

直没处理。2016年年底开发商去自来水公

司缴水费的时候，被要求补清这2万吨水

的水费，大约8万余元。这2万吨水现在一

直对不上号， 所以这笔钱开发商也不愿

意缴。

对于用电的问题，高宏志说，当时该

小区的电是施工用电， 按商业用电价格

走，1度电0.69元， 民用电是1度电0.43元，

中间的差额是0.26元。 当时协调的时候，

玉泉区政府让开发商每度电承担0.16元，

住户每度电承担0.1元， 也就是住户按每

度电0.53元收取。“我以为也就半年就能

将电移交供电局管理，也没多少钱，没想

到这么久都没有协调下来。” 高宏志说，

代收电费的第一年情况挺好， 开发商每

个月也就补缴电费6000~8000元。 但从

2013年开始，该小区出现了个别住户偷电

现象， 收上来的电费和总电表的电费对

不上。 核算下来， 开发商每度电要补缴

0.18~0.2元，每个月补缴电费要两三千元。

期间，开发商还抓住过几个偷电的用户。

因为数额不是很大， 开发商教育后并没

有追究。没想到偷电现象越来越严重。最

严重的时候是2016年，核算下来，开发商

要和住户对半缴电费， 这个现象持续了

半年多。

“去年8月份， 我们收上来的电费是

1.2万元，但是供电局抄表后，小区共用了

3.6万元的电费，我们补缴了2.4万元。我们

把情况说明贴在楼道里，希望住户配合，

没想到住户根本不配合。 这样的情况我

们肯定不能给缴了。 后来办事处协调了

一下，让住户保证不再偷电，我们才又继

续给缴电费。但情况并没有转变，我们依

然每个月多补缴电费。今年2月份，总电表

的电费是3.2万元， 从住户那里才收回来

8000元的电费，我们缴了2.2万元。”高宏

志说，从2011年到2016年年底，他们光电

费就补缴了100多万元， 比正常情况多出

来五六十万元。 因为移交供电局还遥遥

无期，每个月这样大额的垫付，他们真的

承受不起，所以也就不再代收了。

办事处：电正在协调 水还不清楚

3月26日下午，记者联系到了该小区

所属的鄂尔多斯路街道办事处信访办

的张主任。 张主任告诉记者， 当日上

午，他把居民代表和开发商聚在一起，

就用电问题开了协调会。据了解，该小

区还没有验收， 无法移交给供电部门。

目前办事处也在协调开发商和供电部

门，解决居民用电的问题，但是需要时

间。

另外，张主任说，他了解到该小区

一些居民存在偷电行为，才导致出现这

样的恶性循环。他举例说，他曾经入过

户，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两台电视、两台

电脑 、1个电磁炉、1个微波炉、1个冰

箱、1个冰柜，还有电热水器等家用电器。

家里有老人和孩子， 电视经常开着，冰

箱、冰柜就更不用说了。而根据开发商提

供的数据， 这户人家两个月在开发商那

只刷了30元的电费。

而对于用水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

张主任表示一时还难以解决。

王女士向记者介绍用电情况

售楼部的水电代收点空无一人


